
二 零 一 二 年 二 月 六 日  

討 論 文 件  

 

立 法 會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 

 

主 要 道 路 緊 急 出 入 口 的 改 善 工 程  

 

目 的  

 

 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議 員 介 紹 路 政 署 改 善 主 要 道 路 中 央 分

隔 欄 緊 急 及 應 變 出 入 口 的 計 劃 。 署 方 計 劃 以 「 活 動 鋼 護 欄 」

和「 可 移 動 混 凝 土 護 欄 」取 代 現 有 的 管 狀 欄 ， 以 加 強 道 路 安

全 。  

 

 

道 路 「 緊 急 出 入 口 」 及 「 應 變 出 入 口 」  

 

2.  現 時 在 雙 向 行 車 設 計 的 主 要 道 路 上，一 般 會 設 置 中 央

分 隔 欄 ， 分 隔 相 反 方 向 行 車 道 的 車 流 ， 以 確 保 道 路 安 全 。 然

而 ， 為 配 合 消 防 車 、救 護 車 或 警 車 等 應 急 車 輛 在 緊 急 情 況 下

有 可 能 需 要 進 出 相 反 方 向 行 車 道 的 操 作 要 求，中 央 分 隔 欄 在

指 定 位 置 會 設 置 「 緊 急 出 入 口 」， 以 便 在 上 述 情 況 下 ， 讓 應

急 車 輛 在 短 時 間 內 可 通 過 出 入 口 進 出 相 反 方 向 的 行 車 道。此

外 ， 為 應 付 非 緊 急 但 交 通 出 現 嚴 重 擠 塞 的 情 況 ，中 央 分 隔 欄

亦 會 在 指 定 位 置 設 置「 應 變 出 入 口 」， 在 有 需 要 時 開 放 ， 將

車 流 引 導 至 相 反 方 向 的 行 車 道 ， 以 疏 導 交 通 。  

 

3.   上 述 「 緊 急 出 入 口 」 及 「 應 變 出 入 口 」 不 在 使 用 時 ，

為 了 給 相 反 方 向 行 車 道 提 供 分 隔 ， 並 防 止 道 路 使 用 者 濫 用 ，

在 以 往 均 會 設 置 管 狀 欄 （ 見 附 圖 一 ）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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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 動 鋼 護 欄 及 可 移 動 混 凝 土 護 欄  

 

4.   為 了 加 強 本 港 道 路 安 全 ， 並 使 道 路 的 設 備 更 為 現 代

化 ， 當 局 計 劃 改 善 「 緊 急 出 入 口 」 及 「 應 變 出 入 口 」 的 分 隔

設 施，目 標 是 在 緊 急 及 有 需 要 的 情 況 下 能 開 啟 出 入 口 供 車 輛

通 過 之 餘 ， 同 時 加 強 在 平 時 不 使 用 情 況 下 出 入 口 的 安 全。 在

這 方 面，當 局 研 究 以 其 他 更 為 堅 固 的 護 欄 設 計，替 代 管 狀 欄。  

 

5.  為 提 升 設 置 在「 緊 急 出 入 口 」 及 「 應 變 出 入 口 」的 護

欄 的 防 撞 能 力，路 政 署 研 究 在 雙 向 行 車 道 中 央 分 隔 欄 的 出 入

口 裝 設 「 活 動 鋼 護 欄 」 及 「 可 移 動 混 凝 土 護 欄 」。 經 參 考 外

國 最 新 資 料 及 測 試 結 果 後，路 政 署 率 先 分 別 以 屯 門 龍 富 路 及

北 大 嶼 山 公 路 作 為 試 點 ， 試 行 安 裝「 活 動 鋼 護 欄 」 及 「 可 移

動 混 凝 土 護 欄 」， 並 進 行 操 作 測 試 。 測 試 結 果 顯 示 ， 這 兩 種

護 欄 能 提 供 更 佳 的 保 護 ， 並 能 迅 速 在 有 需 要 時 開 啟 ， 供 車 輛

進 出 。 路 政 署 現 正 逐 步 在 選 定 的 主 要 道 路 的 「 緊 急 出 入 口 」

及 「 應 變 出 入 口 」， 以 這 兩 種 護 欄 取 代 沿 用 的 管 狀 防 欄 。 兩

種 護 欄 的 詳 細 特 點 和 好 處 有 如 下 述 。  

 

(I) 活 動 鋼 護 欄  

 

6.   活 動 鋼 護 欄 是 為 「 緊 急 出 入 口 」 特 別 設 計 的 公 路 護

欄 ， 可 於 短 時 間 內 開 啓 給 緊 急 救 援 車 輛 通 過 。 在 正 常 情 況

下 ， 護 欄 放 置 於 地 面， 而 首 尾 兩 端 則 以 鉸 接 型 式 堅 固 地 連 接

到 固 定 錨 點 上 ， 以 提 供 足 夠 的 防 撞 能 力 。 而 於 緊 急 需 要 時 ，

則 可 依 照 以 下 簡 單 操 作 程 序 ， 將 護 欄 迅 速 開 啓 ：  

 

（ i）  揭 開 掩 蓋 兩 端 鉸 位 的 鋼 護 罩 ；  

（ ii）  拔 起 並 移 走 其 中 一 端 鉸 位 的 鋼 鎖 杆 ， 使 鋼 閘 可

從 這 端 移 動 ；  

（ iii）  以 內 置 的 千 斤 頂 升 起 鋼 閘 ， 使 其 重 量 完 全 由 底

部 的 膠 輪 承 托 ；  

（ iv）  以 人 手 在 已 移 除 鋼 鎖 杆 的 一 端 推 開 鋼 閘 。  

 

7.  一 般 來 說 ， 活 動 鋼 護 欄 可 開 啓 至 45度 ， 提 供 足 夠 空 間

讓 應 急 車 輛 通 過，並 可 在 純 人 力 操 作 的 情 況 下 在 兩 分 鐘 內 輕

易 打 開 或 關 閉， 在 閉 合 後 亦 可 提 供 足 夠 的 防 撞 能 力 ， 防 止 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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輛 撞 擊 護 欄 後 越 過 反 方 向 的 行 車 道。 因 此， 活 動 鋼 護 欄 是 一

個 既 靈 活 而 又 安 全 的 緊 急 通 道 設 施。有 關 活 動 鋼 護 欄 的 外 觀

及 其 運 作 時 的 情 況 ， 請 參 考 附 圖 二 。  

 

8.  為 使 消 防 人 員、救 護 員 及 警 務 人 員 熟 習 使 用 活 動 鋼 護

欄 的 方 法 ， 路 政 署 在 設 置 護 欄 後 ，會 視 乎 需 要 安 排 相 關 區 域

的 消 防 局 及 警 署 人 員 試 用 活 動 鋼 欄 。  

 

(II) 可 移 動 混 凝 土 護 欄  

 

9.  有 些 主 要 道 路 的 出 入 口 給 應 急 車 輛 作 救 援 之 用 的 機

會 較 微 ， 但 若 發 生 交 通 事 故 時 ， 有 關 出 入 口 亦 可 能 需 要 開

啟 ， 便 利 交 通 改 道 。 此 類 出 入 口 屬 「 應 變 出 入 口 」 。 在 有 關

主 要 道 路 上 的「 應 變 出 入 口 」， 我 們 會 裝 置 可 移 動 混 凝 土 護

欄 （ 見 附 圖 三 ） 。  

 

10.  可 移 動 混 凝 土 護 欄 的 設 計，是 利 用 鋼 鎖 杆 穿 過 鉸 位 將

一 整 列 較 短 的 預 製 混 凝 土 護 欄 互 相 連 接 起 來，作 為 完 整 的 護

欄 使 用 。 這 種 護 欄 的 設 計 堅 固 ， 安 裝 完 成 後 ， 若 發 生 交 通 意

外 ， 有 失 控 車 輛 衝 向 護 欄 ，可 移 動 混 凝 土 護 欄 可 有 效 地 防 止

失 控 車 輛 越 到 對 面 行 車 道 。  

 

11.  「 應 變 出 入 口 」 與 「 緊 急 出 入 口 」的 主 要 分 別 ， 是 開

啓 時 間 上 的 要 求 不 同。 在 一 些 非 危 急 救 援 事 故 ，例 如 交 通 出

現 問 題 而 使 單 向 的 交 通 嚴 重 擠 塞 的 時 候 ，「 應 變 出 入 口 」便

可 能 需 要 開 啓 作 為 交 通 改 道 之 用。路 政 署 會 安 排 承 建 商 以 人

手 先 拔 起 各 預 製 件 之 間 的 鋼 鎖 杆，然 後 利 用 起 重 設 備 將 護 欄

吊 走 ， 需 時 約 個 多 小 時 。 跟「 緊 急 出 入 口 」 的 活 動 鋼 護 欄 比

較，「 應 變 出 入 口 」的 可 移 動 混 凝 土 護 欄 的 維 修 保 養 較 容 易 ，

造 價 亦 較 低 。  

 

12.  上 述 兩 種 護 欄 為 主 要 道 路 中 央 分 隔 提 供 靈 活 性，在 有

需 要 時 可 開 啟 供 車 輛 通 過 。 然 而 ， 當 發 生 交 通 意 外 時 ， 與 過

往 沿 用 的 管 狀 欄 比 較 ， 新 的 兩 種 護 欄 能 提 供 更 佳 的 防 撞 能

力 ， 防 止 失 控 的 車 輛 越 過 反 向 行 車 道 上 ， 加 強 道 路 安 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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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 善 工 程 進 度  

 

13. 路 政 署 已 訂 立 計 劃，在 本 港 主 要 道 路 127處 中 央 分 隔 欄

的 出 入 口 因 應 其 用 途 安 裝 活 動 鋼 護 欄 或 可 移 動 混 凝 土 護

欄 。 截 至 2011年 年 底 ， 路 政 署 已 完 成 安 裝 37套 活 動 鋼 護 欄 及

51套 可 移 動 混 凝 土 護 欄 。 按 署 方 的 計 劃 ， 超 過 90%的 出 入 口

改 善 工 程 將 於 2013年 完 成 ， 而 其 餘 的 工 程 ， 由 於 涉 及 的 位 置

正 同 時 進 行 其 他 道 路 工 程，故 將 納 入 相 關 的 道 路 工 程 內 一 併

進 行 ， 預 計 可 於 數 年 內 完 成 。  

 

 

 

 

路 政 署  

二 零 一 二 年 二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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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 件  

 
圖 一 ： 管 狀 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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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二 ： 活 動 鋼 護 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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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三 ： 可 移 動 混 凝 土 護 欄  




